
填具本局申請書提出申請

(親自或郵寄方式送達本局)

本局收文掛號/受理

業務單位審核是否

正確及符合規定

(受理日起 30日

內以書面通知申請

人

  查詢檔案目錄

申請閱覽抄錄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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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費用，複製檔案者另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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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閱覽室及檔案複製費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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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閱覽室費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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